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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票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含），不低于人民币 5 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58.60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22年 7月 4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引
第 9号》”）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止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2年 8月 31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 16,557,5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1%，最高成交价为 44.6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36.70 元/股，已使
用资金总额为 6.89534亿元。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方式等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和回购报告

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7 月 5 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11,545.52万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2,886.38万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4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达到 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华夏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人寿”）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情况的告知函》，自 2022 年 8 月 24 日
至 2022年 8月 31日期间，华夏人寿减持其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股份，累计减持股数为 1,505.58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东减持股份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股份来源 减持

方式
减持
期间

减持
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华夏
人寿

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取得的股
份

集中竞 价交
易

2022 年 8 月 24 日
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2.37元 /股 1,505.58 1%

合 计 1,505.58 1%
本次减持前持股情况说明： 华夏人寿共持有公司股份 18,476.0546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27%，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华夏人寿通过“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持有公司
股份 16,931.2168万股，股份来源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的股份；华夏人寿通过“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自有资金”持有公司股份 1,544.8378 万股，股份来源为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股
份。

二、本次股东减持股份的其他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水线路 2号增 1号于家堡金融区服务中心 101-30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 8月 24日至 2022年 8月 31日
股票简称 勤上股份 股票代码 002638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增持 /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 /减持比例（%）

A股 1,505.58 1%

合 计 1,505.58 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8,476.0546 12.27% 16,970.4746 11.2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44.8378 1.03% 39.2578 0.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931.2168 11.24% 16,931.2168 11.24%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华夏人寿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情况的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31 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迪哲医药”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负责迪
哲医药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半年度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 并针对具
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督导制度，
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
与上市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 明确双方在持续督
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迪哲医药签订承销协议及保荐协议，
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
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走访、尽职调查等方
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现场检
查等方式，了解迪哲医药业务情况，对迪哲医药开展
了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 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
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 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
公告。

2022年上半年度迪哲医药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按
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
况。

5

持续督导期间， 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
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自发现之日
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报告内容
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 违背承
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2年上半年度迪哲医药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违
法或违背承诺事项。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
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
承诺。

2022年上半年度，保荐机构督导迪哲医药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
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迪哲医药依照相关规定健全完善公司
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 包括
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 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
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
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
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迪哲医药的内控制度的设计、 实施和有
效性进行了核查， 迪哲医药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
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 能够保证公司的规范运
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并有充分理由
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迪哲医药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
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上海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 对存在
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
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
阅的， 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
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
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 上市
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

保荐机构对迪哲医药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审阅，
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问题事项。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
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
施予以纠正。

2022年上半年度，迪哲医药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履行
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
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2年上半年度，迪哲医药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 及时针对市场
传闻进行核查。 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
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 上市公司
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2年上半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迪哲医药不存在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问题事项。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 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
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涉嫌违反
《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
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
形；（三）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
条规定的情形；（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
形。

2022年上半年度，迪哲医药未发生相关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 明确现场检
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计划， 并明
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
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5日内进行专项
现场核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
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 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
（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五）上海
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
其他事项。

2022年上半年度， 迪哲医药不存在需要专项现场检
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一）尚未盈利的风险
创新药研发时限长、资金投入大、盈利周期长。公司作为一家全球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正处于重

要研发投入期，针对不同靶点研制多款产品。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尚未盈利且存在累计未弥
补亏损，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仍处于药物研发阶段，持续投入大量研发费用。 公司进展最快的产
品管线舒沃替尼和戈利昔替尼均处于国际多中心注册临床试验中。

随着研发管线各产品及其各项临床研究适应症快速推进， 公司未来仍需持续较大规模的研发投
入用于在研项目完成临床试验、药学研究、临床前研究及新药上市前准备等产品管线研发业务，公司
研发费用预计持续处于较高水平，未盈利状态预计持续存在且累计未弥补亏损可能继续扩大。

（二）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 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亏损

34,490.03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亏损 37,027.95 万元， 累计未弥补亏损
101,474.89万元，主要系公司仍处于重要研发投入期，药品尚未形成销售，研发支出金额较大。

公司针对不同靶点研制多款产品， 未来仍需持续较大规模的研发投入用于在研项目完成临床试
验、药学研究、临床前研究及新药上市前准备等产品管线研发业务。 此外，公司还将在新药上市申请、
药品注册、上市后的市场推广等方面增加投入，均可能导致短期内公司亏损进一步扩大，从而对公司
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三）核心竞争力风险
1、技术升级及产品迭代风险
创新药的开发受到快速及重大的技术变革的影响。 公司面临来自全球主要医药公司及生物科技

公司的竞争，部分竞争对手有可能开发出在疗效和安全性方面显著优于现有上市药品的创新药物。若
前述药物在较短周期内获批上市，实现药品迭代，将对现有上市药品或其他在研药品造成重大冲击。
若公司在研药品相关领域出现突破性进展，或公司药物治疗领域内诞生更具竞争优势的创新药物，公
司在研产品可能面临被市场淘汰、失去商业价值的风险。

2、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创新驱动型医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新产品的研发创新能力。 公司目前高度依赖核心技术人

员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与其他医药企业在争取科研技术人才方面存在激烈竞争。为了吸引及稳定
人才队伍，公司可能需要提供更高薪酬及其他福利，有可能对公司短期内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产生
一定不利影响。此外，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失以及相关技术泄密可能对公司研发及商业化目标的实现造
成不利影响，从而可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战略产生不利影响。

（四）经营风险
1、主要产品舒沃替尼和戈利昔替尼能否被批准有条件上市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主要产品舒沃替尼和戈利昔替尼已获得中国 CDE 和美国 FDA 同意加速审评并以 II 期单臂

注册临床试验结果申请上市，但能否获得有条件批准仍然取决于 II期单臂注册临床试验的结果，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公司主要产品舒沃替尼和戈利昔替尼存在由于 II期单臂注册临床试验的结果
不理想、进而无法获得药品监管机构通过加速审评批准产品上市或导致产品上市时间推迟的风险。同
时，产品如获准进入快速或提前上市程序，也可能依据各国家或地区的监管法规需要进一步开展上市
后的验证性临床。公司产品存在可能由于验证性临床未完成或研究失败导致产品无法获得完全批准，
甚至被撤销上市批准的风险。此外，产品上市后仍然存在由于药品安全性问题或药品生产经营过程中
因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等情形导致药品上市批准被撤销的风险。

2、药品商业化不达预期风险
创新药物研发成功后，需要经历市场开拓及学术推广等过程才能实现最终的产品上市销售。截至

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并无商业化销售产品的经验。将产品的临床优势转化为医生和患者的认知不是一
蹴而就的过程，需要强大的商业化团队、合理的商业化策略、高效的市场执行力支持和保障产品的商

业化顺利开展。如果公司在上述商业化环节的推进不达预期或与合作方未能顺利达成合作销售安排，
将可能对包括舒沃替尼和戈利昔替尼在内的产品商业化进展造成不利影响。

3、药品生产规范及产品质量控制风险
药品的生产规范及产品质量直接关系到患者身体健康，其风险控制尤为重要。公司在产品生产过

程中若出现偶发性设施设备故障、质量管理失误或流程操作不当等因素将导致在产品发生性质变化。
若发生重大的药品生产、质量安全事故，公司将面临主管部门的处罚并导致公司声誉受损，并且可能
危及公司拥有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体系及相关资质证照。 如果公司产品上市后，发生质量问题，
将对公司生产经营、市场声誉和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4、市场竞争风险
创新药行业参与者较多，结合公司在研创新药产品管线，公司产品上市后，可能会与大型跨国公

司和国内企业进行竞争。大型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具有更丰富的产品商业化经验，具有更强的资本及
人力资源实力；竞争对手及未来潜在的新进入者可能会不断完善产品工艺、技术。 如果未来产品竞争
加剧，而公司不能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强销售网络建设、保持技术研发优势，公司将面临较大的市场
竞争压力，从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5、研发技术服务及物料供应风险
公司的业务经营需要大量的研发技术服务（包括临床前、临床阶段等）以及物料（包括原料药、药

用辅料以及其他研发试剂耗材等）供应。 若研发技术服务及物料的价格大幅上涨，公司的经营成本将
相应上涨。 如果在自然灾害或经济环境、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研发技术服务
及物料供应商不能及时、足额、保质的提供合格的服务或产品，或者供应商经营状况恶化，亦或是与公
司的业务关系发生变化，进而导致研发技术服务及物料供应无法满足公司的经营需求，将影响公司的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将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五）财务风险
1、营运资金不足的风险
在研药物产生销售收入前，公司需要在临床开发、监管审批、市场推广等诸多方面投入大量资金。

产品成功上市前，公司营运资金依赖于外部融资，如经营发展所需开支超过可获得的外部融资，将会
对公司的资金状况造成压力。 如公司无法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取得盈利或筹措到足够资金以维持营运
支出，公司将被迫推迟、削减或取消公司的研发项目，影响在研药品的商业化进度，从而对公司业务前
景、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股权激励导致股份支付金额持续较大的风险
公司计划通过股权激励吸引并留住核心人才， 未来新增对员工的股权激励有可能导致股份支付

金额较大，从而对当期及未来财务情况造成不利影响。
3、公司相关在研药品的研发费用持续较大，对公司未来业绩可能存在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产品管线的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

为 32,958.73万元。 公司产品管线拥有多个主要在研药品，同时储备多项处于早期临床前研究阶段的
在研项目。 公司未来仍需持续较大规模的研发投入用于在研项目完成临床试验、药学研究、临床前研
究及新药上市前准备等产品管线研发业务，对公司未来业绩可能存在不利影响。

4、汇率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因账上持有外币而产生汇兑收益金额为 742.66 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汇率变动

所致。如果未来公司继续持有美元、人民币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将继续会给公司带来汇兑损益，进而影
响公司经营业绩。

（六）行业变动风险
1、行业政策变动风险
药品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特殊消费品， 医药行业受到国家及各级地方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和卫生部门等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 随着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医疗保障
体制的逐步完善，行业政策环境可能面临重大变化。如果公司不能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市场规则
和监管政策的变化，将难以实现满足市场需求和适应行业政策的目标平衡，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

2、药品价格政策调整风险
近年来，受到国家医保价格谈判的推行等政策和措施的影响，部分药品的终端招标采购价格逐渐

下降，各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公司未来上市药品可能面临药品降价风险，从而对公司未来的产品收入
构成一定的潜在负面影响。

3、医保目录调整和谈判政策风险
国家医保局 2020年发布《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医保目录将建立完善动态调

整机制，原则上每年调整 1 次；国家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按规定组织药物经济学、医保管理等方面专家
开展谈判或准入竞价。

总体而言，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有利于公司产品上市后尽快通过谈判方式纳入医保，尽管医保
新增谈判药品的价格平均降幅较大，但对于大多数新上市的创新药产品而言，在医保支付价格相对合
理的情况下，通过谈判降价进入医保，实现“以价换量”，大幅提升产品上市后对患者的可及性，并快速
提升产品的市场份额和销售收入，仍是优先选择。如果医保谈判中医保意愿支付价格大幅低于公司预
期，则可能导致公司产品医保谈判失败未能纳入医保，或即使谈判成功但医保支付价格大幅低于公司
预期的情形。上述情形将可能对公司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收入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此外，若公司产品未来进入医保后又被调整出医保目录，可能对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和销
售收入产生较大波动，进而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宏观环境风险
报告期内，新冠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对人们日常生活、医院正常运营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负面

影响。 部分癌症患者的就诊受到一定程度延迟，可能对公司已开展和拟开展的临床试验患者随访、试
验进度造成不利影响。此外，公司着眼于全球化发展，未来随着公司逐步实现国际化经营，可能会由于
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发生变化、政策法规变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变化等多项因素，
进而对公司在境内外的研发及商业化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年上半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 1-6月 2021年 1-6月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收入 0.00 3,099,744.0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4,900,349.40 -298,577,103.0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70,279,492.04 -300,093,786.49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362,958.29 -240,770,847.23 不适用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 6月末 2021年 12月末 增减变动幅度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27,769,659.72 2,462,845,979.46 -13.61
总资产 2,400,924,004.11 2,745,757,184.84 -12.56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6月 2021年 1-6月 增减变动情况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5 -0.8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5 -0.83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92 -0.8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3% -31.65%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16.13% -31.81% 不适用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不适用 8,314.78% 不适用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亏损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多， 主要原因系

公司持续投入资金用于推出新产品进入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随着研发进度的推进，产品管线中的
部分产品亦逐步进入注册临床阶段，需进行较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导致公司研发费用持续增加。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及总资产较上年末下降，主要原因系公司研发投入增加。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核心竞争力分析
1、公司是一家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驱动型生物医药公司
公司坚持源头创新的研发理念，致力于新靶点的挖掘与作用机理验证，借助自有的转化科学研究

能力、分子发现和优化核心技术以及健全的研发体系，以推出全球首创药物和具有突破性治疗方法为
目标，力求填补未被满足的患者需求，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公司目前已有两个候选药物处于全球注册临床试验阶段， 核心在研产品舒沃替尼是公司自主研
发的特异性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 对包括 Exon20ins 突变在内的多种
EGFR突变和 HER2 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都有较强活性，并保持对野生型 EGFR高选择性。舒沃替尼
药物研发、转化科学和临床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Cancer Discovery》，是迄今为止肺癌领
域首个且唯一获中美双“突破性疗法认定”的国创新药。

2、公司已建立全球同步开发、具有全球创新性和市场潜力的产品管线
公司已建立了极具创新性和市场潜力的小分子产品管线组合，所有产品均享有完整的全球权益，

并采用全球同步开发的模式。 公司当前战略性专注于恶性肿瘤、血液瘤等重大疾病领域，拥有 5 个处
于全球临床阶段并用于多个适应症的创新药物，以及多个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的候选创新药物，多项
产品取得里程碑进展。

3、公司拥有行业内较为领先的转化科学研究能力和技术平台
转化科学是新药研发行业的前沿领域，公司兼具对于基础科学和临床科学的深刻理解，拥有行业

内较为领先的转化科学研究能力和技术平台。 公司具有整合生物科学、药物化学、药物 ADME等多个
学科的能力，并能够深入了解临床特征以及可能的异常驱动基因、蛋白质结构和功能与肿瘤疾病之间
关系，从而为新药研发立项提供关键的决策支持，提升新药研发的成功率。

公司在转化科学领域建立了多项核心技术平台，突破了药物穿越血脑屏障等行业技术难点，创新

性地建立肿瘤药物与放疗研究平台，擅长于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并将其应用于药物发现和临床开发，并
在行业内较早使用模型引导的药物早期临床研究技术（MIDD）指导新药开发。 依托转化科学研究能
力，公司能够通过有效地洞察临床未满足的治疗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首创性（First-in-class）或具有
突破性治疗优势的创新药，树立较高的竞争壁垒。 公司研发管线中的主要候选创新药舒沃替尼、戈利
昔替尼、DZD1516、DZD2269和 DZD8586等均是公司转化科学研究的典型应用成果。

4、公司拥有一体化的研发平台，自主研发能力覆盖新药研发全部环节
公司成立以来，已有 4个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并推进到临床阶段，分别为舒沃替尼、DZD1516、

DZD2269、DZD8586。如此快速、高效的研发得益于公司建立的一体化的研发平台。公司的自主研发能
力覆盖创新药从早期发现到后期开发的各个环节，包括药物靶点发现与机理验证、转化科学研究、化
合物分子设计与筛选、临床前研究、CMC、临床方案设计与执行等。公司在技术先进性和技术平台完整
性方面均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掌握并控制新药研发的整个进程，有利于研发决策和执行的高
效实施。 同时，公司拥有分子发现和优化领域的化合物设计与优化技术、高效的药物代谢和综合评估
技术等核心技术平台，可显著提升分子发现和优化的效率，大幅缩短研发时间。

5、公司拥有一支富有创造性和全球视野的核心管理及研发团队
公司拥有一支国际化的管理和研发团队，主要研发团队成员均具备超过 20 年跨国制药公司从事

创新药物研发或临床研究的经验，过往研发成果突出，在全球范围具备良好声誉。 公司具有广泛的全
球顶级专家资源并拥有一支经验丰富、具备全球协调能力的临床开发和运营团队，以保证公司创新药
物临床研究的高效、顺利推进。 同时，公司的注册事务团队具备丰富的与 FDA、EMA 及 NMPA 等主要
国家和地区监管机构的沟通经验。公司的核心管理和研发团队已有近十年共事时间，合作稳定、默契，
为公司保持一贯的价值观念、实现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二）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2022年上半年度，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变化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 1-6月 增减变动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329,587,303.60 257,736,760.17 27.88%
资本化研发投入 - - -
研发投入合计 329,587,303.60 257,736,760.17 27.88%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不适用 8,314.78% 不适用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 -

（二）研发进展
1、报告期内获得的研发成果
公司目前已有两个候选药物处于全球注册临床试验阶段， 其中核心在研产品舒沃替尼是公司自

主研发的特异性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对包括 Exon20ins 突变在内的多
种 EGFR突变和 HER2 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都有较强活性，并保持对野生型 EGFR 高选择性。 舒沃
替尼药物研发、转化科学和临床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Cancer Discovery》，是迄今为止肺
癌领域首个且唯一获中美双“突破性疗法认定”的国创新药。

戈利昔替尼和舒沃替尼分别获得 2022年度江苏省科技计划专项资金（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
项目和 2022年度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

2、在研项目情况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
名称 预计总投资规模 本期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进展或阶段性成果

拟
达
到
目
标

技术水平 具 体 应
用前景

1 舒沃替尼 1,142,900,000.00 137,264,063.01 559,525,148.89
处 于 针 对 EGFR�
Exon20ins� NSCLC
国际多中心注册临
床试验等

新
药
获
批
上
市

针 对
EGFR/HER
2� 20 号外显
子插入突变
设计的全球
首创小分子
化合物

EGFR�
NSCLC

2 戈利昔替
尼 1,766,100,000.00 99,032,058.09 603,036,735.29

处于针对 r/r�PTCL�
国际多中心注册临
床试验阶段，CTCL
中国 II期临床试验
等

新
药
获
批
上
市

全球首个针
对 PTCL 的
特异性 JAK1
酪氨酸激酶
抑制剂

PTCL、
CTCL、
干 眼 症
等

3 DZD1516 367,400,000.00 10,737,929.52 110,643,726.67
处于晚期 HER2 阳
性乳腺癌 II期临床
试验等

新
药
获
批
上
市

可完全穿透
血脑屏障的
高 选 择 性
HER2 小 分
子酪氨酸激
酶抑制剂

乳腺癌

4 DZD2269 327,200,000.00 19,418,148.94 134,803,329.04
处于针对转移性去
势抵抗性前列腺癌
I 期国际多中心临
床试验等

新
药
获
批
上
市

有效解除高
浓度腺苷引
起的免疫抑
制作用的高
选择性腺苷
A2a 受 体 拮
抗剂

前 列 腺
癌

5 DZD8586 700,000,000.00 18,173,972.67 84,852,960.18

处于中国 r/r�B 细
胞非霍奇金淋巴瘤
（NHL）I 期临床试
验及美国健康受试
者的临床试验等

新
药
获
批
上
市

可完全渗透
血脑屏障的
创新靶向药

非 霍 奇
金 B 细
胞 淋 巴
瘤

合
计 / 4,303,600,000.00 284,626,172.23 1,492,861,900.07 / / / /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整体使用情况
单位：元

募集资
金来源

募集资 金
总额

扣除发行费用
后募集资金净
额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募集资
金承诺投资总
额 (1)

截至报告期末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2）

截至报
告期末
累计投
入进度
（%） (3)
＝(2)/
(1)

本年度投入金
额（4）

本年度
投入金
额占比
（%）（5）
=(4)/(1)

科创板
首发上
市

2,103,205,2
58.00 1,986,567,781.57 1,986,567,781.57 1,986,567,781.57 615,175,641.60 30.97 340,921,656.92 17.16

2、募投项目明细
单位：元

项 目
名称

是
否
涉
及
变
更
投
向

募
集
资
金
来
源

项目募集资
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募集
资金投资总
额(1)

截至报告期
末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2）

截至报告
期末累计
投入进度
（%）
(3)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投
入
进
度
是
否
符
合
计
划
的
进
度

投入进
度未达
计划 的
具体 原
因

本
项
目
已
实
现
的
效
益
或
者
研
发
成
果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如
是，请
说 明
具 体
情况

节 余
的 金
额 及
形 成
原因

新 药
研 发
项目

否
首
发
上
市

1,483,420,00
0.00

1,522,420,00
0.00

387,110,310.
92 25.43 不 适

用 是 不适用 无
无 重
大 变
化

不 适
用

补 充
流 动
资金

否
首
发
上
市

300,000,000.0
0

300,000,000.0
0

167,125,330.
68 55.71 不 适

用 是 不适用 无
无 重
大 变
化

不 适
用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小计

否
首
发
上
市

1,783,420,00
0.00

1,822,420,00
0.00

554,235,641.
60 30.41 不 适

用 是 不适用 无
无 重
大 变
化

不 适
用

超 募
资金 否

首
发
上
市

203,147,781.5
7

164,147,781.5
7

60,940,000.0
0 37.13 不 适

用 是 不适用 无
无 重
大 变
化

不 适
用

合计 否 / 1,986,567,78
1.57

1,986,567,78
1.57

615,175,641.
60 / / 是 / / / /

3、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0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14,181,834.51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883,787.41元置换已使用自筹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 合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19,065,621.92 元置
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就上述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执行了鉴证工作，
并于 2021年 12月 17日出具了《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及鉴证报告》(普华
永道中天特审字(2021)第 3230号)。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已完成募集资金的置换。
（2）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3）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63,000
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理财产品或存
款类产品或券商收益凭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
转让存单、券商收益凭证等）。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之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
内， 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结构性存款及通知存款余额为 135,060.57万元。

（4）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2月 24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总计人民币 6,094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该事项已于 2022年 3月 22日经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
2022 年 2 月 26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资
金人民币 6,094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2月 2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金额调整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投资新药研发项目方案＞的
议案》，同意调整公司新药研发项目的部分子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并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3,900.00
万元对新药项目 DZD4205 针对外周 T细胞淋巴瘤进行补充投资。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发表了
同意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该事项已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经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 2022年 2月 2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金额调整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投资新药研发项
目方案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本次调整后，新药研发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将由原 148,342.00 万元增加至 152,242.00 万元，
新增 3,900.00万元由公司超募资金进行补充投资。

（二）募集资金是否合规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控股股东（如有）、实际控制人（如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
量 间接持股数量 合计持股数量

2022 年 1-6 月的
质押、 冻结及减持
情况

1 XIAOLIN�
ZHANG

董事长、总经理、首
席科学家 122.40 4,034.35 4,156.75 无

2 SIMON�
DAZHONG�LU 董事 - - - 无

3 傅晓 董事 - - - 无

4
MENELAS�
NICOLAS�
PANGALOS

董事 - - - 无

5
RODOLPHE,�
PETER,� ANDR?�
GR?PINET

董事 - - - 无

6 林亮 董事 - - - 无

7 吕洪斌 董事、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 269.99 269.99 无

8 王学恭 独立董事 - - - 无

9 朱冠山 独立董事 - - - 无

10 张昕 独立董事 - - - 无

11 姜斌 独立董事 - - - 无

12 董韡雯 监事会主席、 证券
事务代表 - 5.45 5.45 无

13 孙渊 监事 - - - 无

14 钟艳（已辞任） 监事 - - - 无

15 康晓静 监事 1.70 13.62 15.32 无

16 杨振帆 副总经理、 首席医
学官 154.29 838.72 993.01 无

17 陈素勤 副总经理 15.62 210.77 226.39 无

18 吴清漪 副总经理、 首席商
务官 - - - 无

19 QINGBEI�ZENG 副总经理、 首席科
学家 10.20 211.04 221.24 无

20 HONCHUNG�
TSUI 副总经理 10.20 205.87 216.07 无

21 SHIH-YING�
CHANG 副总经理 1.36 54.46 55.82 无

22 张知为 副总经理 3.40 16.34 19.74 无

合计 319.17 5,860.61 6,179.78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迪哲医药控股股东（如有）、实际控制人（如有）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的公司股权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本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保荐代表人：丁 元 彭浏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31 日

证券代码：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2022-078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子公司注射用甲磺酸普依司他

研发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风险提示：鉴于药物研发项目的复杂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注射用甲磺酸普依司他研发项目具

有周期长、投入较大的情况，各阶段研究均具有风险性，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本研发项目进展不会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子公司成都赜灵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赜灵生物”）于近日收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委员会批件》（2022 年
临床试验（西药）审（251）号），具体情况如下：

一、批件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甲磺酸普依司他
剂型：注射用甲磺酸普依司他加适量辅料制成的注射用无菌粉末
规格：20mg/瓶
向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的申请事项：新药注册申请
注册分类：化学药 1类
临床试验批文单位及批文号：NMPA/CXHL1800174
申办单位：成都赜灵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组长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研究项目名称：注射用甲磺酸普依司他治疗复发或难治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的开放性、多中心Ⅱ期临床研究
评审意见：

1、研究者资质符合伦理要求。
2、研究方案及知情同意书基本符合伦理要求。
审查结果：同意
二、研究背景
赜灵生物为公司参股子公司，根据赜灵生物《公司章程》第十七条第八款的约定，公司对赜灵生物

今后获得上市许可的新药有最终总经销权，赜灵生物的新药研发进展与公司存在重要关联。
注射用甲磺酸普依司他（PM） 是赜灵生物研发的表观遗传学靶点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

（HDAC），具有全新化学结构式，按《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化学药品注册分类 1 类“境内外均未上市的创
新药”开发的原创新药。 赜灵生物具有全球自主知识产权，已获得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韩
国、欧亚联盟等国家/地区组织的授权专利，覆盖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 2018年 11月和 2021年 2月分
别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临床试验通知书》
（IND），获准在中国和美国开展临床研究。获批适应症为：复发或难治性的以 B细胞相关肿瘤为主的血
液系统肿瘤，包括但不限于 B细胞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B 细胞急性白血病、T 细胞淋巴瘤、T 细胞急
性白血病。

弥漫大 B细胞淋巴瘤（DLBCL）是一种全球高发的血液系统肿瘤，HDAC是控制这类疾病的重要方
法之一。 在全球已上市的五个同靶点 HDAC 抑制剂药物中，有三个都是泛抑制剂，毒性大，适应症单
一。 即便如此，仍然有四个药物仅经过Ⅱ期临床试验就获得各国药品监管部门的上市许可，且无单药
治疗 DLBCL的 HDAC抑制剂上市。

单药治疗 DLBCL的研究尚属未满足临床需求领域创新药研发。 截止目前，全球唯一一款单药治
疗 DLBCL获批上市的药物，是 2020年 FDA通过快速通道审评的靶点为核输出蛋白抑制剂的药物，但
其客观缓解率（ORR）仅为 29%；而不同于以往已上市的 HDAC 泛抑制剂，PM 属于高选择性 HDAC 抑
制剂，Ⅰ期临床试验安全剂量下显示出了对 DLBCL 较好的疗效，单药治疗的 ORR 达到 45.45%，且毒
性可控，2022年 2月经 NMPA获准可直接开展单药治疗 DLBCL的Ⅱ期临床研究。

本次获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委员会批件后，赜灵生物将开启多中心的 PM 单药
治疗复发和难治型 DLBCL探索性和确证性Ⅱ期临床试验研究，赜灵生物计划将根据Ⅱ期临床试验结
果，积极争取申报突破性疗法，为 DLBCL患者提供更优化的治疗方案。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31 日

证券代码：002662 股票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7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审议情况及本次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北京威卡威”）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
资子公司秦皇岛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皇岛威卡威”）、无锡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威卡威”）和长春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威卡威”）的对外
融资事项提供担保。上述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且单笔担保额度不超过 3亿元。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披露在《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

近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河北分行”）签订《保证合
同》，约定公司为子公司秦皇岛威卡威在建行河北分行办理额度为 8,500万元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秦皇岛威卡威提供担保的事项在上述授权额度范围内， 上述担保不存在
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秦皇岛威卡威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秦皇岛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 08月 15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璟瑜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道 1号(经营场所：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道 121号)。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项目中属于禁止经营和许可经营的除外）：汽车零部件、金属制品、橡胶

及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秦皇岛威卡威 100%股权。
2、秦皇岛威卡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1年度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半年度 /2022年 6月 30日
资产总额 218,481.67 231,612.02

负债总额 79,876.44 83,414.06
净资产 138,605.23 148,197.95
营业收入 211,363.18 94,555.72
利润总额 29,048.89 11,295.69
净利润 25,303.27 9,592.72

注：2021 年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审计，2022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范围：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

（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
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
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3、担保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若债权人根据
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权人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止。 如果主合同
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公司本次提供担保前后对被担保方的担保情况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担保方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本次担保前担保
余额（亿元）

本次担保后担保
余额（亿元）

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亿元）

北京威卡
威

秦皇岛威卡威 100% 36.01% 2.40 3.25
4.40无锡威卡威 100% 29.10% 1.40 1.40

长春威卡威 100% 30.16% 0 0
合计 - - 3.80 4.65 4.40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年 8月 31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批准且尚处于有效期内的对外担保额度总额为 10

亿元，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 30.60%；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4.65亿元，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 14.23%。 公司不存
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应该承担的损失金额。

六、备查文件
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723 证券简称：小崧股份 公告编码：2022－122

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国海建设有限公司近日分别收到安远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上高县惠邦保障性住房投资有限公司送达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国海建设有限公
司分别为“安远县天心镇中心卫生院整体迁建项目”、“上高县 2022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桂林巷小
区）”的中标单位，各项目相关情况如下：

一、 中标项目基本情况
（一）中标项目一
1、项目名称：安远县天心镇中心卫生院整体迁建项目
2、招标单位：安远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3、中标单位：国海建设有限公司
4、中标金额：23,387,783.08元（以最终合同金额为准）
5、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6、建设地点：安远县天心镇
7、中标工期：365日历天
（二）中标项目二
1、项目名称：上高县 2022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桂林巷小区）

2、招标单位：上高县惠邦保障性住房投资有限公司
3、中标单位：国海建设有限公司
4、中标金额：6,516,314.66元（以最终合同金额为准）
5、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6、建设地点：上高县敖山大道
7、中标工期：90日历天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1、 上述项目的中标实施将加大公司在工程施工业务方面的比重， 两个中标项目总金额约为

29,904,097.74元，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2.26%。 中标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
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2、公司与招标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成立至今，未与招标方发生过类似业务。
3、中标项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为履行本项目对协议当事

人形成依赖。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取得各项目《中标通知书》，但尚未签署最终合同，合同条款、项目执行

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项目的最终中标金额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2022-042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22年 8月 31日发布了《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临 2022-037 号），现对公

告内容补充说明如下：
1、关于资助时间
公司与合作方按照股权比例同比例向南通启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预计 2022年至 2023

年 6月公司新增资助金额合计不超过 40000万元。
根据上交所规则，上述资助起始时间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特此予以明确。
2、关于风险防范措施

1）在实施财务资助过程中，股东方将按股权比例同比例投入；根据协议约定，如任一方未按期足
额提供股东投入的（“未足额投入方”），为不影响项目公司正常运营，保证目标项目开发经营顺利进
行，另一方（“投入方”）可超持股比例提供股东借款，全部超持股比例提供的股东借款按 13.5%/年的利
率向项目公司计收利息。 若未足额投入方在投入方超持股比例提供股东借款之日起满 30日仍未按持
股比例投入的，则双方启动协商机制，协商期限为 10日，协商期间投入方全部超持股比例提供的股东
借款仍按 13.5%/年的利率标准向项目公司计收利息。协商期满未协商一致，则投入方有权选择继续提
供股东借款、或相应调整持股比例、或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比例。

2）公司将密切关注财务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变化，积极防范风险。
3）公司将根据资金盈余情况和项目公司的实际需求，陆续实施财务资助，并充分考虑资金风险。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2－056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职工监事周家勇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周家勇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监事职务，辞职之后，周家勇先生将不再
担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职务。

由于周家勇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中职工代表监事人数少于监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辞职报告应当在下任职工代表监事填补
因其辞职产生的空缺后方能生效；在辞职报告生效前，周家勇先生仍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监事职责。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制度的要求尽快补选新的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监事会对周家勇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以及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 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820 证券简称：桂发祥 公告编号：2022-037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2 年度天津辖区上市

公司半年报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情况，公司将于 2022 年 9 月 6 日（星期二）下午 13:40—16:40 在全景网参加“2022 年度天津辖区上市公

司半年报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http://ir.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总经理李铭祥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蒋桂洁女士，董事会秘书黄靓雅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935 证券简称：天奥电子 公告编号：2022-052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退休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尹湘艳女士提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 尹湘艳女士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尹湘艳女士
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尹湘艳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生效，尹湘艳女士的辞职不会

影响公司经营工作的正常开展。
截至本公告日，尹湘艳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540,3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2%，未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 尹湘艳女士离任后，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规定期限内继续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管理。

尹湘艳女士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尹湘艳女士在担任副总经理职务期
间对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31 日


